
附表七  郵政國內匯款單（報名費購買郵政匯票） 

郵 政 國 內 匯 款 單 
粗線內請匯款人用正楷填寫 

受款人 姓
名 

致理技術學院 地
址 

 2   2   0 －□□ （入戶匯款免填） 

新北市板橋區文化路 1 段 313 號 
電
話 

(02) 2257-6167  轉 
1245,1345 

金額 
（大寫） 

新台幣：捌佰元整 
請用（零、壹、貮、參、肆、伍、陸、柒、捌、玖、拾、佰、仟、萬）書寫末數加「整」字、 

匯款人 姓
名 

 地
址 

□□□－□□ 電
話 

 

︵
請
勾
一
種
︶ 

匯
款
種
類 

□入戶匯款 5501 受 款 人 
局  號 

檢
號

帳  號 
檢
號 郵 

局 

填 

寫 

︵
電
傳
送
現
︶ 

□1 同縣市 
□2 不同縣市 
 
兌款局： 

  

匯  票 5511 □收款回執（填收款回執一張） 

□電傳送現 5531 匯款人填 
□1 回執   □1 快捷  □1 附函（信箋第  號） 
□2 免回執 □2 一般  □2 無附函 

匯票（款）號碼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   資費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 

印 

證 

欄 

經
辦  

主
管

 

沖
銷  

說明： 
一、匯款人填寫本單時，務請填寫正確，倘填寫不 
     清發生錯誤應自負責任。 
二、請妥存本單「執據聯」如需查詢或申請退匯或 
   掛失兌領時，請持身分證及本單向郵局洽辦。           主 管 
三、入戶匯款經妥存入帳後，即不得辦理退匯。  
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

郵 政 國 內 匯 款 執 據 
粗線內請匯款人用正楷填寫 

受款人 姓
名 

致理技術學院 地
址 

 2   2   0 －□□ （入戶匯款免填） 

新北市板橋區文化路 1 段 313 號 
電
話 

(02) 2257-6167  轉 
1245,1345 

金額 
（大寫） 

新台幣：捌佰元整 
請用（零、壹、貮、參、肆、伍、陸、柒、捌、玖、拾、佰、仟、萬）書寫末數加「整」字、 

匯款人 姓
名

 地
址 □□□－□□ 電

話
 

︵
請
勾
一
種
︶

匯
款
種
類 

□入戶匯款 5501 受 款 人 
局  號 

檢
號

帳  號 
檢
號 郵 

局 

填 

寫 

︵
電
傳
送
現
︶

□1 同縣市 
□2 不同縣市 
 
兌款局： 

  

匯  票 5511 □收款回執（填收款回執一張） 

□電傳送現 5531 匯款人填 
□1 回執  □1 快捷   □1 附函（信箋第  號） 
□2 免回執 □2 一般  □2 無附函 

匯票（款）號碼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   資費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 

印 

證 

欄 

經
辦

 

主
管

 

沖
銷  

說明： 
一、匯款人填寫本單時，務請填寫正確，倘填寫不 
   清發生錯誤應自負責任。 

二、請妥存本單「執據聯」如需查詢或申請退匯或 
     掛失兌領時，請持身分證及本單向郵局洽辦。           主 管 
三、入戶匯款經妥存入帳後，即不得辦理退匯。 

 

儲匯壽險專用章

第
二
聯
：
匯
款
人
收
執 

儲匯壽險專用章

第
一
聯
：
郵
局
收
執 


